达州市关于支持公用型保税仓运营的若干政策（2026—2028年）
为鼓励企业到达州公用型保税仓租用仓库开展进出口业务，充分发挥公用型保税仓作用，推动外向型经济集聚发展，为达州申建保税物流中心（B型）打下坚实基础，特制定本政策，本政策仅适用于在达州市行政区域内租用公用型保税仓开展仓储经营活动的企业和运营公用型保税仓的企业，具体以《申报指南》为准。

一、对租用公用型保税仓的进出口企业，其货物进出保税仓产生的报关费用予以全额补贴，单个企业补贴每年不超过5万元。

二、对租用公用型保税仓的进出口企业，其货物从异地口岸运输至公用型保税仓的物流费用，按实际发生物流费用的20%予以物流补贴，单个企业每年不超过30万元。

三、对租用公用型保税仓的进出口企业，其货物进出公用型保税仓，按以下标准进行奖励：

（一）全年累计纳入贸易统计货值在50万元（含）至150万元（不含）区间的，一次性奖励2万元；

（二）全年累计纳入贸易统计货值在150万元（含）至500万元（不含）区间的，一次性奖励4万元；

（三）全年累计纳入贸易统计货值在500万元（含）至1000万元（不含）区间的，一次性奖励12万元；

（四）全年累计纳入贸易统计货值在1000万元（含）至2500万元（不含）区间的，一次性奖励25万元；

（五）全年累计纳入贸易统计货值在2500万元（含）至5000万元（不含）区间的，一次性奖励40万元；

（六）全年累计纳入贸易统计货值在5000万元（含）至1亿元（不含）区间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

（七）全年累计纳入贸易统计货值达到1亿元（含）以上的，一次性奖励75万元。

企业只享受年度累计纳入贸易统计货值对应的最高区间奖励，不享受其他区间的奖励。

四、鼓励租用公用型保税仓的进出口企业开展保税仓单抵押融资业务，此项业务发生的银行贷款，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给予企业30%的贴息补助，单个企业贴息额每年不超过50万元。

五、对公用型保税仓的运营企业进行补贴。补贴金额以租用公用型保税仓的进出口企业的入仓货值1%为标准，全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用于补贴保税仓运营企业的人工、水电等运营成本。

六、奖补资金从市级服务业发展资金中列支。奖补资金申报及拨付细则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另行制定。本政策中的进出口统计数据以经核实的企业入仓货值证明材料（报关单、核对单等）为准。

本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重复或者类同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达州市商务局、市财政局负责对本政策进行解释。本政策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如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并根据实施情况依法对本政策予以修订。


达州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5年12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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